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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申请的新增股份上市仅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不包括

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新增股份将另行发行。 

二、本次新增股份的数量为 28,425,830 股，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5.08

元/股，资产认购新增市值为 14,440.32164 万元。验资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

验资报告文号：苏公 W[2020]B090 号，验资会计师事务所：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三、本次新增股份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490,185,830 股。 

四、本次新增股份的预登记完成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新增股份上市日

期为 2020 年 10 月 15 日。  

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新增股份本次可流通数量为 0 股。根据深交所相关业

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

《上市规则》等法规法律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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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书中财务

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各参与方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

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

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

保证。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

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

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

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www.szse.com.cn）、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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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天瑞仪器 
指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磐合科仪/被

评估单位/评估对象 
指 上海磐合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磐合科仪 37.0265%股权 

交易对方 指 赵学伟、王宏等 36 名磐合科仪股东 

本次交易/本次资产重

组/本次重组 
指 

天瑞仪器向赵学伟、王宏等 36 名磐合科仪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磐合科仪 37.0265%股权 

报告书/本报告书/本重

组报告书 
指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购买资产协

议》 

指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学伟、王宏等 36 名磐合科仪股

东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的基准日，即 2019 年 5 月 31 日 

审计报告 指 

公证天业出具的天瑞仪器 2017 年度《审计报告》（苏公

W[2018]A549 号）、2018 年度《审计报告》（苏公 W[2019]A603

号） 

审阅报告/备考审阅报

告 
指 

公正天业出具的 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5 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

《审阅报告》（苏公 W[2019]E1342 号） 

评估报告 指 

北京中企华出具的《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上海磐合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237 号）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 

独立财务顾问/银河证

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法律顾问/锦天城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审计机构/公证

天业 
指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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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公告书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则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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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

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天瑞仪器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赵学伟、王宏等 36 名股东持有磐合科仪

37.0265%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19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

交易所涉及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9,000.64 万元。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

方协商确定，磐合科仪 100%股权作价 39,000.00 万元，对应其 37.0265%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14,440.33 万元。 

2019 年 11 月 21 日，经天瑞仪器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发行的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2%，即 5.10 元/股，合计发行股份 28,314,351 股。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则依据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2020 年 6 月 17 日，天瑞仪器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以上市公

司现有总股本 461,7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5.08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为 28,425,830 股。 

交易对方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各自取得的交易对价及股份数量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对价（万元） 支付股份数量（股） 

自然人交易对方 

1 赵学伟 5,208.14  10,252,246  

2 袁钫芳 2,810.74  5,53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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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宏 2,305.91  4,539,195  

4 陈信燕 1,033.91  2,035,260  

5 杨菊华 403.01  793,328  

6 赵文彬 272.26  535,937  

7 徐国平 165.34  325,468  

8 沈利华 155.00  305,126  

9 曹晨燕 132.27  260,374  

10 黄晓燕 124.00  244,101  

11 黄桢雯 124.00  244,101  

12 李吉元 124.00  244,101  

13 亢磊 124.00  244,101  

14 周维娜 102.51  201,790  

15 王国良 88.18  173,583  

16 黄琳 88.18  173,583  

17 胡丽英 79.36  156,224  

18 欧阳会胜 73.85  145,375  

19 吴晶 62.00  122,050  

20 管正凤 62.00  122,050  

21 崔静 44.09  86,791  

22 杨晓燕 44.09  86,791  

23 郭宝琴 24.25  47,735  

24 谭小宏 23.15  45,565  

25 李洪昌 18.74  36,886  

26 王永中 17.64  34,716  

27 汪明启 8.82  17,358  

28 杨志华 8.82  17,358  

29 阮坚雄 7.72  15,188  

30 杨世隆 7.72  15,188  

31 陈功 4.41  8,679  

32 梁弢 4.41  8,679  

33 姒英 3.31  6,509  

34 李丹 1.10  2,169  

法人交易对方 

35 兴业证券 343.90  676,973  

36 海通证券 339.49  668,294  

合计 14,440.33 28,425,830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5 名（含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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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15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股份对价的

100.00%，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3,500.00 

2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 650.00 

 合计 4,150.00 

本次配套融资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本次配套融资实施与

否及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性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交易对方赵学

伟、王宏等 36 名磐合科仪股东。 

3、发行价格、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

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单位：元/股 

 前个 20 交易日 前个 60 交易日 前 120 个交易日 

平均价格 5.16  5.55  5.74  

平均价格*90% 4.64  4.99  5.17  

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N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N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N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上述计算结果保留两

位小数并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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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 5.55

元/股，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定价基准

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2%，即 5.10 元/股，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020 年 6 月 17 日，天瑞仪器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以上市公

司现有总股本 461,7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5.08 元/股。 

4、股份发行数量 

2020 年 6 月 17 日，天瑞仪器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以上市公

司现有总股本 461,7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5.08 元/股，发行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为 28,425,830 股，具体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对价（万元） 支付股份数量（股） 

自然人交易对方 

1 赵学伟 5,208.14  10,252,246  

2 袁钫芳 2,810.74  5,532,958  

3 王宏 2,305.91  4,539,195  

4 陈信燕 1,033.91  2,035,260  

5 杨菊华 403.01  793,328  

6 赵文彬 272.26  535,937  

7 徐国平 165.34  325,468  

8 沈利华 155.00  305,126  

9 曹晨燕 132.27  260,374  

10 黄晓燕 124.00  244,101  

11 黄桢雯 124.00  244,101  

12 李吉元 124.00  244,101  

13 亢磊 124.00  244,101  

14 周维娜 102.51  201,790  

15 王国良 88.18  173,583  

16 黄琳 88.18  173,583  

17 胡丽英 79.36  156,224  

18 欧阳会胜 73.85  145,375  

19 吴晶 62.00  122,050  

20 管正凤 62.00  12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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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崔静 44.09  86,791  

22 杨晓燕 44.09  86,791  

23 郭宝琴 24.25  47,735  

24 谭小宏 23.15  45,565  

25 李洪昌 18.74  36,886  

26 王永中 17.64  34,716  

27 汪明启 8.82  17,358  

28 杨志华 8.82  17,358  

29 阮坚雄 7.72  15,188  

30 杨世隆 7.72  15,188  

31 陈功 4.41  8,679  

32 梁弢 4.41  8,679  

33 姒英 3.31  6,509  

34 李丹 1.10  2,169  

法人交易对方 

35 兴业证券 343.90  676,973  

36 海通证券 339.49  668,294  

合计 14,440.33 28,425,830 

注：1、各交易对方的支付股份数量（股）=（本次标的公司 100%股权对价 3.90 亿元×各交

易对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5.08 元。2、上市公司最终支付的

股份数量按照交易对价除以股份的发行价格确定，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应直接舍

去取整；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5、股份的锁定期 

（1）对于赵学伟、王宏 2 名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安排 

赵学伟、王宏 2 名交易对方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而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之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在锁定期届满后，赵学伟、王宏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按以下规则分三批解除锁定： 

第一次解锁：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之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满 12 个月后，赵学伟、王宏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为其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获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70%； 

第二次解锁：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之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满 24 个月后，赵学伟、王宏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为其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获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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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解锁：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之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满 36 个月后，赵学伟、王宏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为其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获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10%。 

若上市公司在锁定期内实施转增或送红股分配的，则上述交易对方因此获得

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以上约定。 

此外，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标的

公司 2020 年、2021 年的业绩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即 2020 年、2021 年标的公司

平均净利润（未扣非）较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平均净利润（未扣非）下

滑超过 15%的（不含 15%），则上市公司有权要求赵学伟、王宏 2 位交易对方

将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10%由上市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

注销。如出现该情形，上市公司可要求赵学伟、王宏 2 位交易对方将锁定期安排

中所约定的第三批解锁的股份直接用于回购注销。在考核上述业绩指标时，标的

公司 2017年至 2021年期间各年度的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

准，如果未来 2 年（即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发生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变更，

将以当期审计报告为基础剔除上述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后的业绩为

准，即保持与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相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 

（2）与袁钫芳、陈信燕等 34 名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安排 

袁钫芳、陈信燕等 34 名交易对方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而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之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如袁钫芳、陈信燕等 34 名交易对方取得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其持有标的资产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则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之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

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若上市公司在锁定期内实施转增或送红股分配的，则上述交易对方因此获得

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以上约定。 

6、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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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对应的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标的资产

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交易

对方按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磐合科仪的股份比例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

补足。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

东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5 名（含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15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股份对价的

100.00%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性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不超过 5 名（含 5 名）符合

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15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股份对价的 100.00%。本次募集资金发行对象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等。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

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3、股份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

日。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将按照以下方

式之一进行询价：（1）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2）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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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90%，或者发行价格低于发行

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90%。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批准后，按照相关规

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则依据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

理。 

4、股份发行数量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中，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的 20%，最终发行数量将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以及最终发行价格，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则依据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

处理，发行数量也将根据本次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5、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中特定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完成后，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 

6、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以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15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461,760,000股，刘召贵持有上市公司 33.41%

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上市公司原前十大股

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刘召贵 154,266,123  33.41% 

2 应刚 31,365,186  6.79% 

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40,000  0.94% 

4 朱英 3,042,000  0.66% 

5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明汯价值成长 1 期私募投

资基金 

2,639,354  0.57% 

6 浦忠琴 2,058,653  0.45% 

7 李凤燕 1,971,400  0.43% 

8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1,930,400  0.42% 

9 刘勇 1,897,600  0.41% 

10 印处讯 1,887,100  0.41% 

本次交易公司向赵学伟、王宏等 36 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 28,425,830 股，

不考虑后续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刘召贵 154266123 31.47% 

2 应刚 31365186 6.40% 

3 赵学伟 10,252,246 2.09% 

4 袁钫芳 5,532,958 1.13% 

5 王宏 4,539,195 0.93% 

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40,000 0.89% 

7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明汯价值成长 1 期私募投

资基金 

3,046,454 0.62% 

8 朱英 3,042,000 0.62% 

9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2,482,300 0.51% 

10 浦忠琴 2,058,653 0.42%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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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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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1、2019年6月28日，磐合科仪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关于拟申

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等

有关议案； 

2、2019年7月18日，磐合科仪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关于拟申请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等有

关议案； 

3、2019年9月4日，磐合科仪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意上海磐合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4163号），磐合科仪股票自2019年9月5日起

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 

4、交易对方涉及的机构投资者兴业证券、海通证券已出具相应的内部决议

文件，同意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给上市公司； 

5、2019年10月30日，天瑞仪器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批

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

案；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同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6、2019年11月21日，天瑞仪器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7、2020年1月3日，天瑞仪器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天瑞仪

器股份有限公司向赵学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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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2019]2935号），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批准程序。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赵学伟、王宏等36名磐合科仪股东持有的磐合科仪37.0265%的股权，资产交割日

以标的资产过户至天瑞仪器名下之日为准。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根据磐合科仪于2020年9月15日出具的股东名册，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交割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验资情况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进行了验资，并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出具了《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苏公 W[2020]B090 号）。根据《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止，上市公司已收到磐合科仪 37.0265%的股权。 

（三）新增股份登记 

天瑞仪器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增发的 28,425,830 股股份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

认书》，确认其已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部分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5 日，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涉及资产交割和发行股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

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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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复后至本公告书签署日，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重组更换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9 年 10 月 14 日，天瑞仪器分别与赵学伟、王宏等 36 名磐合科仪股东签

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

议已生效，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对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性、交易合规性、标

的资产权属、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

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

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有关安排，前述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完成后，本次交易尚

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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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上市公司向不超过5名（含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4,150.00万元。上市公司将在核

准文件有效期内择机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该事项不影响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实施结果。 

（二）工商部门登记变更、备案手续 

天瑞仪器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公

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天瑞仪器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及

上市等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

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天瑞仪

器及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八、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得到了监管部门

的核准； 

2、本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即磐合科仪 37.0265%的股权已完成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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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

响； 

4、在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的过程中，未发生

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信息存在差异的情

况； 

5、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本次重组而对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6、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况； 

7、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约定或承诺

的情形。 

（二）法律顾问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天瑞

仪器与交易各方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标的资产过户，符合交易各方签署的

相关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天瑞仪器已完成办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注册资本验资；除本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的待完成事项外，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实施完毕；天瑞仪器继续办理有关后续事项相关手

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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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的登记情况 

天瑞仪器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增发的 28,425,830 股股份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

认书》，确认其已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部分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上市地点及上市时间 

证券简称：天瑞仪器 

证券代码：300165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限售情况 

关于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详见“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之“二、本次

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5、股份的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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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签署协议明确了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本次重组实

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起当

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中国银河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

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结合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当

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次

交易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

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7、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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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和相关中介机构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向赵学伟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35 号）； 

2、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  

3、法律顾问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4、审计机构出具的《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5、中登公司出具的本次新增股份登记证明文件；  

6、《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7、其他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报纸或网站查阅上述备查文件：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廷良 

联系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中华园西路 1888 号天瑞大厦 

联系电话：0512-57017339 

传真：0512-57018681 

三、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25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联系电话：010-66568888 

传真：010-66568640  

经办人员：陈召军、马嘉辉、秦敬林、姚召五、郭欣晨、赵奇、盖鑫 

（二）法律顾问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12 

负责人： 顾功耘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经办人员：张东晓、朱艳萍、王婷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 5-10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彩斌 

联系电话：0510-68798988 

传真：0510-68567788 

经办人员：刘勇、孙殷骏 

（四）资产评估机构 



26 
 

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 18 号中复大厦三层  

法定代表人：权忠光  

联系电话：010-65881818 

传真：010-65882651  

经办人员：李卫建、戴炳晖、梁鑫鑫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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